附件1
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申请表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

名称
	
	项目地址
	

	项目
类型
	旧厂房改造□

旧仓库改造□

生活设施改造□
相邻企业合作改造□

工业房产项目□

（可同时选择）
	整合开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

	项目基本情况

	
	层数
	用地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建筑现状情况

	旧厂房情况
	
	
	
	

	旧仓库情况
	
	
	
	

	旧生活设施情况
	
	
	
	

	改造前企业税收（元）
	税收总计
	增值税
	
	地方留成部分
	增值税
	

	
	
	企业所得税
	
	
	企业所得税
	

	
	
	营业税
	
	
	营业税
	

	
	
	房产税
	
	
	房产税
	

	
	
	合计
	
	
	合计
	

	项目改造（新建）情况说明
	（可另附纸）

	所属镇（街）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区“三旧”办
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国税局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地税局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年   月   日

	区财政局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政府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本表格一式七份，由申报的项目（企业）填写。

2．区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存一份，其他单位和申报企业各保存一份。

附件2
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基础设施配套
专项奖励申请表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名称
	    
	项目地址
	

	奖励项目

	厂房建筑面积
	      平方米

	基础设施配套奖励（元）
	小写：    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所属镇（街）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区“三旧”办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区住建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财政局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政府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财政局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本表格一式七份，由申报的项目（企业）填写。

2．提交此申请表时，须附上《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申请表》复印件。

3．区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存一份，其他单位和申报企业各保存一份。

附件3
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建设奖励申请表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项目名称
	    
	项目地址
	

	奖励项目

	厂房建筑面积
	      平方米
	第二层及以上部分面积
	      平方米

	建设补助
	（补助标准档次    元/平方米）  奖励         元

	
	（其中：市财政         元，区财政          元）

	所属镇（街）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区“三旧”办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区住建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财政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政府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财政局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本表格一式七份，由申报的项目（企业）填写。

2．提交此申请表时，须附上《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申请表》复印件。

3．区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存一份，其他单位和申报企业各保存一份。

附件4
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为商业项目
建设奖励申请表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名称
	    
	项目地址
	

	奖励项目

	项目建筑面积
	     　　　　　 平方米

	建设补助
	（补助标准档次    元/平方米）  奖励           元

	所属镇（街）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区“三旧”办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区住建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财政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政府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财政局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本表格一式七份，由申报的项目（企业）填写。

2．提交此申请表时，须附上《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申请表》复印件。

3．区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存一份，其他单位和申报企业各保存一份。

附件5
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出租申请奖励表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地址
	

	奖励情况

	房产税留成部分奖励
	奖励年限
	年  月  日 ——      年  月  日

	
	当年奖励
	            元

（其中：市财政      元，区财政      元）

	所属镇（街）
意见
	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区“三旧”办
意见


	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国税局
意见
	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区地税局
意见


	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财政局
意见
	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区政府意见


	   （盖章）

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财政局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
	


注：1．本表格一式八份，由申报的项目（企业）填写。

2．提交此申请表时，须附上《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申请表》复印件。

3．区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存一份，其他单位和申报企业各保存一份。

附件6
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投产后
新增税收奖励申请表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企业名称
	
	地址
	 

	申请当年税收

（元）
	税收总计
	增值税
	
	地方留成部分
	增值税
	

	
	
	企业

所得税
	
	
	企业

所得税
	

	
	
	营业税
	
	
	营业税
	

	
	
	房产税
	
	
	房产税
	

	
	
	合计
	
	
	合计
	

	上年（改造前）地方留成部分
	      元
	新增留成
	     元
	奖励金额
	    元

	奖励（元）
	
	市财政         元，区财政          元

	所属镇（街）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 日
	区国税局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地税局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 日
	区财政局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政府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财政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本表格一式七份，由申报的项目（企业）填写。

2．提交此申请表时，须附上《江门市区旧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申请表》复印件。

3．区财政局保存一份，其他单位和申报企业各保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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